
臺北市立懷生國民中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校務說明會 

議程： 

壹、說明校務會議決議情形 

貳、主持人致詞 

參、家長會致詞 

肆、教師會致詞 

伍、各處室業務報告 

陸、臨時動議 

柒、散會 

壹、時間：中華民國 110年 8月 31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30分 

貳、地點：2樓視聽教室 

參、召集人、主持人：校長陳政翊          紀錄： 張淑萍 

肆、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說明校務會議決議情形 

【提案一】 

提案單位 學務處 提案人 學務主任 

案由 修訂《臺北市立懷生國民中學學生服裝儀容規範》，提請討論。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Qqp89iDCDkgkDAd9GaIV2HCTjCAx8FZY/view?usp=sharing


說明 一、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第 11030503372號函示辦理。 

二、國教署提供之服儀規範錯誤樣態一覽表中，明列學校註明髮式不

染、不燙、限制髮長即為不符教育部服儀規範原則，故刪除本原則關

於髮式之限制。 

決議 通過 

(清點在場人數 14人；同意 13票；不同意 0票；主席未投票) 

【提案二】 

提案單位 學務處 提案人 學務主任 

案由 修訂《臺北市立懷生國民中學學生獎懲實施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第 11030503372號函示辦理。 

二、教育部明列學校不得就服儀規範對學生作懲處，故刪除本要點原

對於學生服儀不整之懲處。 

決議 
通過 

(清點在場人數 14人；同意 13票；不同意 0票；主席未投票) 

【提案三】 

提案單位 人事室 提案人 人事主任 

案由 有關教師於留職停薪（含兵役、侍親、育嬰、進修及借調等）、延長

病假及公務借調等期間，未實際在校任教、服務，其於教評會及考核

會票選委員選舉時有無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及選任後是否喪失委員資

格，提請審議。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jg1xN7W6E-ewPnDTKdGT6bHL2aiHWjT/view?usp=sharing


說明 一、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0年 1月 19日北市教人字 1103018771

號函辦理。 

二、依說明四略以，是以，教師於留職停薪（含兵役、侍親、育嬰、

進修及借調等）、延長病假及公務借調等期間，未實際在校任教、服

務，其於考核會有無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及選任後是否喪失委員資格，

宜由校務會議議決；又其選舉或票選方式，亦由學校本公平、公正、

公開及秘密投票等相關原則，由校務會議議決。 

三、依說明五略以，有關辦理教師留職停薪期間不應擔任教師評審委

員會委員或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委員...，因應教育部 95 年 5 月 8 日

台(一)字第 0950064157 號函停止適用，故留職停薪（含兵役、侍

親、育嬰、進修及借調等）、延長病假及公務借調等期間，未實際在

校任教、服務，其於考核會有無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及選任後是否喪失

委員資格，宜由校務會議議決。 

四、表決選項： 

選項一：未實際在校任教、服務「無選舉權、被選舉權及選後喪失資

格」 

選項二：未實際在校任教、服務「有選舉權」、「無被選舉權及選後

喪失資格」 

決議 通過選項一 

(清點在場人數 14人；同意選項一 11票；同意選項二 2票；主席未

投票) 

 

【提案四】 

提案單位 學務處 提案人 學務主任 

案由 為發放本校 110年學年度教師節敬師獎勵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 110年 8月 4日北市教中字第 11030677471號函辦理。 

二、依說明二，為配合教師節敬師活動，並激勵教師士氣及提升教職 

員工工作績效，本（110）年度本局所屬各級學校教職員工符合臺北

市教師節敬師獎勵實施要點第 4條規定之一者，得發給新臺幣 600元

之等值商品禮券。 

三、依說明三，致贈對象為編制員額內之教職員工，包括校長、教師

兼行政職、教師兼導師、專任教師、長期代理教師（指代理 3個月以

上之教師）及專任職員。 

 四、本校 110學年度學校教師節敬師獎勵教職員工清冊提請審核  

決議 通過：禮券致贈對象為編制員額內之教職員工，含校長、教師、長期

代理老師及專任職員，惟未實際於學校任教、服務者禮券由其代理人

員領取。 

(清點在場人數 14人；同意 13票；不同意 0票；主席未投票) 

【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 教務處 提案人 教務主任 

案由 有關<本校 110學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多元彈性教學彈性教

學模式規劃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第 11030503372號函示辦理。 

二、因防疫期間以多元、彈性方式實施線上、線下或多元彈性教學模

式，維護學生學習及教育選擇權益。 

三、經本校教師討論及意見彙整後，教學模式採實體上課為主，配套

措施為原班實體加上線上混成教學，以因應無法到校學生之學習求。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bxZSYEq_oDRblUieNgJjW8e_pIj9Z0t/view?usp=sharing


決議 
通過 

(清點在場人數 14人；同意 13票；不同意 0票；主席未投票) 

【臨時動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 學務處 提案人 學務主任 

案由 有關<服儀委員會行政代表名單>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國民中學訂定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之原則第二條之規定略以：

服裝儀容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其委員如下： 

  （二）校務會議選出之行政人員代表、教師代表。 

二、學生服裝儀容為學務處重要業務，應有學務處代表參與服裝儀容

委員會。 

三、現採服儀委員會行政人員代表由校務會議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

當然擔任，然因每屆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票選結果不同，不一定有

主責服儀單位的行政人員當選，以致服儀委員會之委員無主責單位之

行政代表，不利推行服儀政策。 

四、表決選項： 

選項一：由校務會議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擔任 

選項二：由主責服儀單位提出具有行政身分名單由校長遴選 

決議 通過選項二 

(清點在場人數 14人；同意選項一 1票；同意選項二 12票；主席未

投票) 

陸、主持人致詞： 期初校務說明會簡報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LI7BwpxqE2Qvdk5FL2_SwCRDaJ_oJD/view?usp=sharing


柒、家長會致詞： 

   校長、理事長、各位主任、老師們大家好，很開心在開學前與各位見面，我在

懷生國中已經 5年，懷生國中在校長帶領下，進步的非常多。 

   在疫情期間，學校防疫措施超前佈署，隔板、洗手乳及快篩劑等防疫物資準備

充沛，十分感謝校長，也很感謝老師，因應線上教學付出的心勞。 

 

捌、教師會致詞：  

   校長、會長、各位老師們好，謝謝大家，過去的一年大家辛苦了，接下來除和

疫情對抗外，更要教育學生們，請大家繼續加油。 

玖、各處室業務報告 

【教務處】 

一、110學年度教務處團隊－主任：徐蓓貞、教學組長：張馨文、註冊組長：沈偵

鳳、設備組長：蔡秀穎、資訊組長：洪宗平、施宇亮幹事、周美玲幹事、郭秋鑾幹

事 

二、工作重點： 

(一)落實教學正常化，貫徹常態編班。  

(二)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自發、互動、共好。  

(三)推動雙語課程計畫。(ETF外師入校)  

(四)均衡學習與多元評量。  

(五)提供並支持教師專業發展，提昇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  

(六)推展科學及本土語言教育。  

(七)加強資訊教育及英語能力，落實學校本位 (國際教育)課程發展。  

(八)充實教學設備，加強安全教育之實施。  



(九)持續辦理多元入學管道等相關事宜。  

(十)舉辦各項才藝及學藝競賽等活動，提供學生揚才適性的展現機會。 

(十一)智慧校園及資訊教育推動  

(十二)111學年度雙語課程計畫繼續推行 

三、110學年度教務工作計畫 

四、109學年度教務處工作計畫執行情形檢討 

五、懷生國中線上教室(各班 Classroom Meet，使用懷中信箱登入) 

原班實體、線上混成教學模式 

(一)學生可於學校首頁→停課不停學專區→懷生國中線上教室(使用懷中信箱帳號

登入)，進行居家學習。 

(二)資訊組於幹部訓練教導各班資訊股長於上課前班級 

教室桌機登入各班 Classroom Meet(分享整個螢幕畫面) 

搭配網路攝影機拍攝黑板正中間二分之一畫面(為使畫面更加清楚，如下圖) 

(三)專科教室電腦請教師使用懷中教師帳號登入該班 Classroom Meet。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2EEDItD2v-8OCIfOiyMdNQIV2ZnYMFLW/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kxfdptluBOO5THe7Weeq3Gynm9SIJc_/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IOMFturSqTkOPBPMWzSzNJF7k1QJUHe_/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IOMFturSqTkOPBPMWzSzNJF7k1QJUHe_/view


 

 

【學務處】 

一、110學年度學務處團隊一學務主任：葉孝玲、訓育組組長：葉絡慈、生教組組

長：黃登賢、衛生組組長：陳薇新、體育組組長：王琦瑜、護理師：劉慧芬、洪燕



萍幹事、傅惠敏幹事；另雙語行政助理邱芳儀老師，外師 Maria (Mara) 

Papakostas 位於本處室；本學年度共計 12班，各班設導師 1人。 

 

二、工作重點 

(一)班級榮譽競賽-持續推動生活教育、品德教育。並利用班會及每週中心德目結

合方式，將品德教育十二大核心價值：尊重、責任、公德、誠信、感恩、合作、關

懷、助人、正義、反省、自主、孝悌等議題融入班會討論題綱。 

(二)推展國際教育- 推展本校國際教育本位課程，落實雙語融入日常生活。 

(三) 鼓勵學生服務學習。 

(四) 執行正向管教、推動禮貌運動。 

(五) 發展多元化社團活動，發揮潛力，培養專長。含重點特色團隊為女籃、男籃、

擊劍、打擊樂團。 

(六) 推行衛生教育與環境教育 

(七) 推動本校 SH150計畫。 

(八) 落實環保政策－全校親師生以行動來愛護地球 

(九) 推動小田園教育體驗學習 

(十) 辦理各項體育活動及競賽 

(十一)參與家長社區且互助共榮 

(十二)執行學校防疫整備。 

(十三) 臺北市懷生國民中學 110學年度校園防疫計畫.pdf 

(十四) HSJH防疫重點 0824.pdf 

三、  110學年度學務處工作計畫.pdf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B1OThES2b6DyvaRo7ydA1TMo-gpH681/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JiEguP2YZhdoDs-DJO-Xwa5RnGx5f84/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OOz31_ZwBRcDEURlyL22xi7p5jW_FPk/view?usp=sharing


四、  109學年度學務處年度工作計畫執行情形檢討.pdf 

五、  109學年度各代表隊及個人校外競賽成績記錄.pdf 

【校長指導】 

  上週五已發布本學期第 1篇懷中週報，週報刊載開學資訊、暑假期間學校重大

事項，有關週報取得管道有加入學校 LUNE官方帳號、學校網站首頁懷中週報專區

及 FacebooK粉絲頁，每周五出刊，由輔導室主責編輯，資料由各處室提供。 

  新生制服感謝姜怜如老師設計，學務處找學生著新款制服拍照，刊登於週報上，

展現出學生活潑可愛的一面。 

【總務處】 

一、110學年度總務處團隊－總務主任：鄭載德、事務組組長：黃曼清、文書組組

長：張淑萍、出納組組長：鄭閔方、財管人員：吳婕瑛。 

二、工作重點 

(一)辦理工程、財物及勞務採購： 

1.完成專科教室、行政辦公室及體適能教室智慧節能循環扇安裝及驗收。 

2.完成 110學年度午餐外訂桶餐，得標廠商為宮保王食品有限公司和榮彬食品有限

公司。 

3.完成 9年級畢業旅行招標，得標廠商為金銀島旅行社。 

4.完成專科教室環境改善暨視聽教室優化工程及驗收。 

5.體育館 2樓室內籃球場照明設備更換為 LED燈具。 

6.完成校本部 4樓教室電源改善工程。 

7.預計 11月底辦理 110年度校園保全、工友勞務採購案。 

8.預計 12月前完成活動中心電源改善工程。 

9.配合學務處辦理 7、8年級校外教學採購案。 

（二）持續落實校園環境淨化、綠化及美化：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rntWpIdLAlE3A2V5JfTu7TggntDNn8iU/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IYIqHrTAf3_8Pdtw31vDRD92mjGPAfC6/view?usp=sharing


1.校園樹木修剪及 2至 4樓外掛花盆維護。 

2.校舍油漆粉刷 

（三）進行全校公物維護： 

1.全校每月飲水機、電梯、機電設施設備清潔、消毒及保養。 

2.已於 8/28(六)完成戶外病媒蚊消毒及教室消毒作業、8/29(日)完成水塔清洗。 

3.推動班級公物維護，進行教室公物檢查及校園設備維修。 

(四）加強師生防災觀念，落實防災教育： 

1.每學期辦理防災避難掩護演練。本學期訂於 9/14、9/17進行相關演練。 

2.每半年辦理自衛消防編組訓練。 

3.8/26辦理教師防災研習，講題：生活裡的紅綠燈-防災意識與交通安全研習。 

（五）加強校園門禁管制，維護師生安全 

（六）推動校園餘裕空間活化。 

【輔導室】 

一、110學年度輔導室團隊－輔導主任：陳俋汝、輔導組組長：彭冠寧、資料組組

長：紀曉穎、特教組組長：張雅婷、特教老師：鄧吟芳、許尤芬、專輔教師：黃珮

涵、兼輔老師：陸洙妘、郭人瑋幹事 

二、工作重點  

(一)分年級實施生涯發展教育、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7年級以認識自我與學 

習輔導為主，8年級以人際互動、多元試探學習為主，9年級以生活(情緒)與適性

生涯輔導為主。  

(二)協助教師落實有效教學與輔導學生，型塑具有輔導文化(關懷、傾聽、接納、 

包容、同理)的懷生校園。  

（三）宣導生命教育議題，包含校園自我傷害與防治三級預防、自殺防治守門人、

促進心理健康防治活動、生命關懷與服務、動物保育扎根。 



(四)推動生涯發展教育，進行生涯發展議題系列課程、社區高中專業群科參訪、技

藝教育學程、多元入學進路。 

（五）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校園性騷擾性侵害與性霸凌防治、兒少保護及家庭暴力

防治、 高風險家庭評估和通報。 

（六）推動家庭教育，辦理祖孫週、孝親週、人口教育、親職講座。 

（七）辦理本校特殊學生鑑定安置、特教新課綱推動、特殊教育宣導等事項，協助

特殊教育學生於本校的學習與適應。 

（八）關懷中輟學生，進行中輟學生預防追蹤與復學輔導、多元能力開發教育。

（九）辦理教師輔導知能研習、專業輔導人力支援辦理學生小團體輔導活動及個 

別晤談。 

（十）PILOT正向人際及生活能力訓練課程於輔導課程實施。 

（十一）長照宣導課程於健體領域及綜合領域課程實施。 

（十二）校犬認養計畫：辦理師生動物保護、犬隻訓練照護研習，舉辦宣導活動， 

 讓師生與校狗和諧相處，關心動物、尊重生命，營造友善的校園空間。 

三、110 學年度輔導工作計畫  

(一)110學年班級輔導老師分配如下： 

彭冠寧老師：903、904 

陸洙妘老師：701~704、801~804、901、902 

(二)推動友善校園工作，邀請所有老師參與輔導工作，加入的認輔行列，以引導我

們懷生學子，了解自我，開拓心靈成長。 

◎擔任認輔老師的相關事項 

一、認輔教師工作事項： 

1.晤談認輔學生：適時進行，建議每月 1-2次，每學期至少 6次。 

2.每次談話後，填寫認輔紀錄表，學期末將紀錄表送回輔導室彙整，作為持續輔導或結案依據。 

3.為避免角色混淆，導師以不認輔本班學生，輔導教師以不認輔受輔個案學生為原則。 

4.優先受邀參加輔導知能研習及個案研討會。 

5.對受輔學生輔導資料妥為保管和運用，並遵守保密倫理。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6DDVbxe6DRGQyXJcOLQRsqE06yJ790W/view?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n3iEPMN2qMCXZ2MPJmcdyHO41PD43aKasm-LpO5PrSqc7HA/viewform


 

二、受輔學生資料保管： 

受輔學生資料，由本校輔導室以紀錄冊統一建檔保管，並由輔導室人員會同認輔教師適時更新。認輔教師得借用認輔學

生輔導資料，惟必須遵守保密倫理，妥為保管，更新之資料應適時知會輔導室。 

 

三、獎勵： 

擔任認輔工作之教師為義務職，確實輔導並填寫個案記錄者，可獲得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認輔教師感謝狀，並依實際表現

予以敘獎。 

(三)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校日活動，7~9 年級訂於 9/10(五)晚上採線上方式辦理，

由各班導師於線上召開班務會議，並選出班級家長代表，校務報告、各處室報告及

教學計畫等會置於學校日專區，請家長自行參閱。 

(四)教師應參與研習： 

1.「家庭教育」每年 4小時以上，請於 11/30(二)前至教師 E學院完成線上研習。 

2.「性別平等教育」每二年至少三小時(暑期研習已辦理) 

3.「自殺防治」每年 3小時(持續於導師會議辦理) 

4.「兒童及少年保護、性騷擾、性侵、家暴」每學期 3小時(暑期研習已辦理) 

5.「目睹家暴兒童及少年保護」每年 3小時(暑期研習已辦理) 

6.「特殊教育知能研習」，普通教師每年 6小時（暑期研習已辦理 3小時，校慶預

計辦理 2小時，週朝會預計辦理 1小時） 

7.「輔導知能研習」每年至少 3小時。 

8.「關心兒少,你我有責之教職員工輔導知能研習」 

【校長指導】 

  發現學生任何異狀，第一時間通知學務處和輔導室，請學務處和輔導室資訊互

相有無，務必快速、完整傳遞，才能做到保護學生。 

【人事室】 

一、工作重點 

（一）本校 109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案已送教育局審核。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01GjMA_4xT2N3ea53a4Q_RK9SdEhNLvZ/view?usp=sharing


（二）本校 109學年度教師教師不休假加班核銷案已送核銷。 

（三）教師聘師(含兼導師和行政)己製作完成及用印；惟聘約部分，待老師填妥資

料簽名後送用印，故開學後發放。 

（四）有關教師權益簡介一覽表，已放置學校網頁供參，同時會隨著修正而置換校

網資料。 

（五）有關 110學年度第 1學期子女教育補助申請已開始辦理中，將會列印申請書

及通知新進教師辦理，凡欲申請 110學年度第 1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費者，請先備妥

繳費單據，國中小學生免，高中以上檢附繳費單據，如係繳交影本應由申請人書明

「與正本相符」並簽名。轉帳繳費者，應併附原繳費通知單及轉帳明細表，又初次

申請者請附戶口名簿，併人事室所發之補助申請書一併繳回。 

（六）有關職業安全健康檢查，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學校教職員工皆納入規範，

無論職安健檢或公教健檢，皆須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附表八所列檢查項目實施檢查，

該檢查報告須留校存查；另有關 110 年度職安健檢補助人數為 5 人，將會校務會議

說明會提醒同仁可申請，並同時請同仁盡快完成公教健檢，以符勞檢處檢查及維護

同仁健康。 

（七）依據臺北市各級學校暨教育機構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教育總指引

(110.08.18 修訂)壹、防護措施三、學生在校期間（二）校園出入口處設置體溫量

測站 2.教職員及學生體溫量測每日三次，包含入校時、中午及放學因應措施，除

於行政群組置於量體溫 QR CODE 外，也將 QR CODE 護貝妥後張貼於各導師辦公室門

口供使用。 

（八）有關教評委員及考核委員選舉一案，本次選舉權及被選舉權資格經 110 年 8

月 25 日校務會議決議通過：須實際在校任教、服務之正式編制教師始具資格；留

職停薪（含兵役、侍親、育嬰、進修及借調等）、延長病假及公務借調等期間，未

實際在校任教、服務，其於教評會及考核會票選委員選舉時有無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選任後若遇上述情形同時喪失委員資格，以上說明，會後將於人事室進行教評委員

及考核委員開票事宜，可否請教師會理事長前往監票。 

（九）本(31)日中午 12：45 於一樓健康教室召開新進人員座談會，成員包括 4 處

室主任、新任教師理事長黃珮涵老師及 10 位新進教師(鄭資穎老師、馬嘉均老師、

邱芳儀老師、陳林玉枝老師、鳳錦暉老師、林俐君老師、吳毓婷老師、林威秀老師、

陳芷琳老師、葉芳如老師)，敬請準時出席，謝謝！也感謝馨文組長轉達！ 

（二）宣導事項 

（一）依規定不得違法兼職： 



1.「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第 8點：「教師兼職不得影響本職工 

作，且需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數及工作要求，並事先以書面經學校核准，於期滿 

續兼或兼職職務異動時，應重行申請。」教師不得違規兼職，教師如有兼職必依 

教育部訂定之「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向學校申請，不得違規兼 

職，例如公立學校教師亦不得兼任校外補習班職務等。如經檢舉並查證屬實，依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條第 1項第 4款第 7目議處。 

2. 兼任學校行政職務之教師，就其兼任之行政職務，則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 

依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 13條規定：「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 

事業。但投資於非屬其服務機關監督之農、工、礦、交通或新聞出版事業，為股 

份有限公司股東，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或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東，而 

其所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不在此限。（第 2 項） 

公務員非依法不得兼公營事業機關或公司代表官股之董事或監察人。（第 4項） 

公務員違反第 1項、第 2項或第 3項之規定者，應先予撤職。」 

(二)依教育局 108 年 6 月 20 日北市教綜字第 10830566301 號函示：為落實性別平

等教育法第 21 條第 1 項，通報不得超過 24 小時之規定，依法落實「社政通報」及

「校安通報」之即時性及正確性，說明如下： 

1.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者，除應立即依學校防治規定所定權責，依性侵

害 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其他相

關法律規定通報外，並應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

超過 24 小時。」係指應向「學校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

報。 

2. 次依同法第 36 條第 1 項規定，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違反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未於 24 小時內，向學校及當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者，處新

臺幣 3萬元以上 15萬元以下罰鍰。 

(3)又依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學校校長、教

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者，依本

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應立即按學校防治規定所定權責向學校權責人員通報，並



由學校權責人員依相關法律規定向直轄市、縣（市）社政及教育主管機關通報，至

遲不得超過 24小時。」 

（三）協助轉知防疫新生活、新常態，臺北市政府敬師月溫馨提醒，110年臺北揪

i The Month For Teachers 教師專屬優惠專刊已於 8/26放置於學校網頁供參。 

（四）依教育局 110 年 8 月 26 日北市教人字第 1100133541 號函規定，有關「教育

人員留職停薪辦法」業經教育部 110 年 8 月 18 日以臺教人(三)字第 1100108668A

號令修正發布，其中第 5 條第 2 項請各位老師留意：依「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

第 5 條第 2 項教師申請留職停薪之期間，應以學期為單位(如 2/1-7/31、8/1-7/31)，

敬請各位同仁配合。 

【校長指導】 

   請人事室與宏恩醫院聯繫，洽談提供本校教職員優惠健康檢查。 

【會計室】 

一、工作重點 

（一）完成 109年度決算書，基金來源決算數 1億 6,435萬 7,054元，基金用途決

算數 1億 6,364萬 9,709元。(詳專案網站/預決算會計月報公開專區)。 

（二）依規定完成並按時公告會計月報(詳專案網站/預決算會計月報公開專區)。 

（三）補辦預算:截至 7月底辦理教育部獎勵無償提供非營利幼兒園場地購置設備

款及場地開放因應安全需求購置感應器等設備計 25萬元。 

（四）完成 110年第二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 

（五）完成 110年度半年結算報告。 

（六）完成 111 年度預算案送件，預算案額度基金來源編列數 1 億 3,119 萬 8 千元， 

     基金用途編列數 1億 4,116萬 1千元。 

【校長指導】 



  因教育局僅補助 1個年級班級大屏設備，為提供學生較佳學習環境，逐年編列

4個班級大屏設備，預計 2年全面汰換。 

拾、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110年 8月 31日上午 11時 40分。 


